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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中构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发生

金额 

（2024）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原材料 6,000,000.00 180,971.93 公司在预计日常性

关联交易金额时是

根据需求和业务开

展情况进行判断，以

可能发生业务的上

限金额进行预计，预

计金额存在不确定

性。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出售产品、商品 1,000,000.00 347,301.40 公司在预计日常性

关联交易金额时是

根据需求和业务开

展情况进行判断，以

可能发生业务的上

限金额进行预计，预

计金额存在不确定

性。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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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

资金借款、向关联

方租赁房屋 

12,070,000.00 1,887,755.00 实际经营需要 

合计 - 19,070,000.00 2,416,028.33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法人组织： 

名称：厦门晟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258号鸿翔大厦 701-5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258号鸿翔大厦 701-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肖宝凤 

实际控制人：杨培顺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

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其他未列

明企业管理服务（不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

监控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零售；黄金现货销

售。 

2025年度厦门晟乾集团有限公司预计为公司提供财务资金 1000万元。 

（2）法人组织： 

名称：厦门市欣德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仙阁里 126号 506室 A单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坑坪路 7号 402单元之六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许自合 

实际控制人：许自合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１、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２、批发、零售：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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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配件、塑料制品、石制品、橡胶制品、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机电设备、服装。 

2025年预计向厦门市欣德瑞进出口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500万元。 

3）法人组织： 

名称：福建盛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金峰经济开发区（北斗工业园金乐路与金景路交叉口）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金峰经济开发区（北斗工业园金乐路与金景路交叉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胡丽君 

实际控制人：杨顺建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结构加工、制造；防火门、防盗门、钢质安全门的制造；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交电产品的销售。 

2025年预计向福建盛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100万元，销售产品等 100万元。 

（4）法人组织： 

名称：扬州杰尔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城北工业园区 

注册地址：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城北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陈学华 

实际控制人：陈学华 

注册资本：2200万元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 LED显示屏、灯具、发光二极管；汽车配件、油泵配件生

产、销售，钣金制作，钢管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25年扬州杰尔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向公司提供房屋租赁服务，租金预计 205万

元，预计公司向扬州杰尔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水费 1.5万元，预计转销售电费给扬

州杰尔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0.5万元。 

2、关联关系 

（1）厦门晟乾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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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厦门市欣德瑞进出口有限公司为股东许宝珠配偶控制的公司。 

（3）福建盛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顺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培顺的

兄弟。 

（4）扬州杰尔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预

计 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关联董事杨培顺、肖明土和肖巧鹏回避表决，

无关联董事不足三人，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上述预计 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由公司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上述

与厦门市欣德瑞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建盛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扬州杰尔普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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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合理；控股股东厦门晟乾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等提供临时周转资金拆借不收取利

息，系考虑促进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不存在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的

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正常所需，

是合理的、必要的。 

（2）关联方采购与接受服务等关联交易与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采购和接受服务的

价格差异不大，公司采用市场价与协议价相结合的方式定价，定价方式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厦门中构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厦门中构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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